附件2
申报企业承诺书

兹郑重承诺：
    本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，公司未被纳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或“黑名单”管理。本公司申报材料真实可信，并对申请表和所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虚假，本公司愿意承担如下责任：

（一）取消本公司公交运营成本规制财政补贴申报资格，退回已兑现的补贴资金。

（二）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第十四条规定“企业骗取财政资金的，责令改正，调整有关会计账目，追回违反规定使用、骗取的有关资金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10%以上50%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资金10%以上30%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”及其他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三）构成犯罪的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申报企业（填写全称并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